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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

《聯合國制裁條例》

（第 537 章）  

《 2022 年聯合國制裁（阿富汗）規例》

《〈 2012 年聯合國制裁（阿富汗）規例〉

（廢除）規例》

引言

在 二 零 二 二 年 四 月 十 二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行 政 會 議 建

議，行政長官指令—

( a )  應 根 據 《 聯 合 國 制 裁 條 例 》 （ 第 537 章 ）  （ 《 條

例》）第 3 條，訂立載於附件 A 的《 2022 年聯合國

制裁（阿富汗）規例》（《 2022 年規例》）；以及  

( b ) 因應《 2022 年規例》的訂立，應訂立載於附件 B 的

《〈 2012 年聯合國制裁（阿富汗）規例〉（廢除）

規例》（《廢除規例》）。

《 2022 年 規 例 》 和 《 廢 除 規 例 》 均 於 二 零 二 二 年 四 月 十 四

日在憲報刊登，並於同日生效。

背景

責任和權限

2 . 根據《條例》第 3(1)條，行政長官須訂立規例，以執

行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外 交 部 （ 外 交 部 ） 的 指 示 ， 實 施 聯 合 國

安 全 理 事 會 （ 聯 合 國 安 理 會 ） 議 決 的 制 裁 。 外 交 部 於 二 零

二 二 年 一 月 發 出 指 示 ， 要 求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（ 香 港 特 區 ）

實 施 關 於 阿 富 汗 的 聯 合 國 安 理 會 第 2615 號 決 議

 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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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載於附件 C） 1。《 2022  年規例》和《廢除規例》均依據

上述指示而訂立。

對阿富汗的制裁

3 . 自一九九九年十月以來，聯合國安理會通過了多項制

裁 阿 富 汗 的 決 議 ， 例 如 第 1988 號 決 議 （ 載 於 附 件 D） 和

第  2255  號決議（載於附件 E），譴責塔利班利用所控制的

阿 富 汗 地 區 窩 藏 和 訓 練 恐 怖 分 子 ， 以 及 策 劃 恐 怖 活 動 。 現

時 ， 對 阿 富 汗 的 制 裁 包 括 武 器 禁 運 、 旅 行 禁 令 和 財 政 制

裁。

4 . 依據外交部的指示，聯合國安理會對阿富汗施加的制

裁 措 施 藉 《 2012 年 聯 合 國 制 裁 （ 阿 富 汗 ） 規 例 》 （ 第

537AX 章）（《 2012 年規例》）在香港特區實施。

聯合國安理會第 2615 號決議

5 . 聯 合 國 安 理 會 於 二 零 二 一 年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通 過

第  2615 號決議，讚賞國際社會自二零二一年八月以來加大

力 度 向 阿 富 汗 人 民 提 供 人 道 主 義 援 助 ， 並 對 阿 富 汗 的 制 裁

範 圍 訂 立 人 道 主 義 豁 免 ， 以 作 出 澄 清 並 確 保 國 際 社 會 繼 續

提供援助。聯合國安理會決議的決定包括—

( a )  支 持 阿 富 汗 境 內 民 眾 基 本 需 求 的 人 道 主 義 援 助 和 其

他 活 動 並 不 違 反 聯 合 國 安 理 會 第 2255 號 決 議

第  1 (a )  段 2的規定（參閱聯合國安理會第 2615 號決

議第 1 段）；以及   

( b ) 允 許 為 了 確 保 及 時 交 付 此 類 援 助 或 支 持 此 類 活 動 而

處 理 和 支 付 必 要 的 資 金 、 其 他 金 融 資 產 或 經 濟 資 源

1 www.mfa.gov.cn/web/wjb_673085/zfxxgk_674865/gknrlb/jytz/202201/t20220105_10479122.shtml 

2 聯合國安理會第 2255 號決議第 1(a)段與聯合國安理會第 1988 號決議第  1(a)  段

相同，是關於毫不拖延地凍結相關個人、團體、企業和實體的資金和其他金融

資產或經濟資源，包括他們、代表其行事的人或按照其指示行事的人直接或間

接擁有或控制的財產所衍生的資金，並確保本國國民或本國境內的人不直接或

間接為這些人的利益提供此種或任何其他資金、金融資產或經濟資源。

  C   

  D   

 E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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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提 供 必 要 的 物 資 和 服 務 （ 參 閱 聯 合 國 安 理 會 第

2615 號決議第 1 段）。  

《 2022 年規例》

6 . 載於附件 A 的《 2022 年規例》，旨在實施聯合國安

理 會 對 阿 富 汗 施 加 的 一 切 制 裁 及 相 應 豁 免 （ 包 括 聯 合 國 安

理會第 2615 號決議中的豁免），並採用律政司法律草擬科

建 議 的 現 代 化 草 擬 文 體 ， 使 法 例 更 整 齊 劃 一 和 更 易 閱 讀 。

《 2022  年規例》的主要條文包括—  

( a ) 第 2 及 3 條  —  禁止向某些人士或實體供應和載運

軍火或相關物資；

(b ) 第 4 條  —  禁止向某些人士或實體提供關於軍事活

動的協助；

(c ) 第 5 條  —  禁止任何人向某些人士或實體提供經濟

資產，或處理該等人士或實體的經濟資產，並就豁

免作出規定；

(d ) 第 6 條  —  禁止某些人士在香港特區入境或經香港

特區過境，並就豁免作出規定；

(e ) 第 7 條  —  就批予特許作出規定，有關特許旨在實

施向某些人士或團體提供經濟資產的相關豁免，以

及 實 施 處 理 某 些 人 士 或 實 體 的 經 濟 資 產 的 相 關 豁

免；以及

( f )  第 25 條  —  訂明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可在商務

及經濟發展局網站，就武器禁運、旅行禁令和金融

制裁發布一份個人、團體、企業和實體名單。

附件 F 載有《 2022 年規例》與《 2012 年規例》相比較，標

明修訂項目的文本，方便委員參閱。

《廢除規例》

7 . 《 2022 年 規 例 》 將 全 面 實 施 聯 合 國 安 理 會 對 阿 富 汗

的 一 切 制 裁 及 相 應 豁 免 。 訂 立 這 項 規 例 後 ， 便 不 再 需 要

  F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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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12  年 規 例 》 。 載 於 附 件  B 的 《 廢 除 規 例 》 旨 在 廢 除

《 2012 年規例》。  

影響

8 . 《 2022 年 規 例 》 和 《 廢 除 規 例 》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》 ，

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， 亦 不 會 影 響 《 條 例 》 的 現 行 約 束

力 ， 對 財 政 、 公 務 員 、 經 濟 、 生 產 力 、 環 境 、 可 持 續 發

展 、 家 庭 或 性 別 議 題 均 無 影 響 。 《 2022 年 規 例 》 實 施 後 ，

如 產 生 額 外 執 法 工 作 ， 該 等 工 作 會 由 相 關 部 門 以 現 有 資 源

承擔。

宣傳安排

9 . 《 2022 年 規 例 》 和 《 廢 除 規 例 》 於 二 零 二 二 年 四 月

十 四 日 刊 登 憲 報 ， 我 們 已 於 當 日 發 出 新 聞 稿 ， 並 安 排 發 言

人回答傳媒和公眾的查詢。

關於阿富汗及該國與香港特區關係的資料

10 . 關於阿富汗、聯合國安理會對該國施加制裁的背景，

以 及 阿 富 汗 與 香 港 特 區 的 雙 邊 貿 易 關 係 等 資 料 ， 請 參 閱 附

件  G。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

二零二二年四月

  G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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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G

關 於 阿 富 汗 的 資 料

國 家 背 景 資 料

阿 富 汗 是 亞 洲 南 部 的 國 家 ， 位 於 巴 基 斯 坦 西 北 面 和 伊 朗

東 面 ， 總 面 積 為 652  864 平 方 公 里 ， 二 零 二 一 年 的 人 口 估 計 約

有 3  984  萬 註 1。 阿 富 汗 經 濟 以 農 業 為 主 ， 二 零 一 九 年 的 國 內 生

產總值為 179 億 美 元 (即 1 ,394 .4 億港元 )  註 1。  

2 .  自 一 九 八 九 年 以 來 ， 阿 富 汗 多 次 爆 發 內 戰 。 一 九 九 六

年 ， 喀 布 爾 和 國 內 大 部 分 地 方 被 塔 利 班 控 制 ； 塔 利 班 自 一 九 九

四年起在該國發起運動，企圖結束內戰。

聯 合 國 安 全 理 事 會 施 加 的 制 裁

3 .  鑑 於 塔 利 班 持 續 庇 護 烏 薩 馬 ·本 ·拉 丹 (拉 丹 )， 容 許 拉 丹

及 其 同 伙 從 塔 利 班 控 制 區 營 運 恐 怖 分 子 訓 練 營 網 絡 ， 並 以 阿 富

汗 為 基 地 ， 資 助 國 際 恐 怖 分 子 行 動 ， 聯 合 國 安 全 理 事 會 (聯 合 國

安 理 會 )在 一 九 九 九 年 十 月 十 五 日 通 過 第 1267 號 決 議 ， 要 求 塔

利 班 將 拉 丹 送 交 有 關 當 局 受 審 。 由 於 塔 利 班 沒 有 對 這 項 要 求 作

出 回 應 ， 聯 合 國 安 理 會 決 定 由 一 九 九 九 年 十 一 月 十 四 日 起 對 塔

利 班 實 施 制 裁 ， 包 括 要 求 成 員 國 凍 結 由 塔 利 班 擁 有 或 控 制 的 所

有資金和其他財政資源。

4 .  聯 合 國 安 理 會 注 意 到 拉 丹 和 基 地 組 織 網 絡 繼 續 進 行 支 持

國 際 恐 怖 主 義 的 活 動 ， 以 及 塔 利 班 沒 有 對 以 往 各 項 相 關 決 議 的

要求作出回應，因此在二零零二年一月通過第 1390 號決議，擴

大 之 前 施 加 的 部 分 制 裁 措 施 ， 包 括 凍 結 依 照 聯 合 國 安 理 會 第

1267 號 決 議 所 設 的 委 員 會 指 認 屬 於 基 地 組 織 和 塔 利 班 的 個 人 及

企 業 的 資 金 、 限 制 該 等 個 人 進 入 會 員 國 境 內 或 在 會 員 國 過 境 ，

以及對該等個人及企業實施武器禁運。

5 .  聯 合 國 安 理 會 確 認 阿 富 汗 國 內 一 些 塔 利 班 成 員 摒 棄 了 基

地 組 織 的 恐 怖 主 義 意 識 形 態 ， 並 參 與 國 民 政 府 的 和 解 進 程 ， 因

此在二零一一年六月十七日通過第 1988 及第 1989 號決議，把

註 1 資料來源：聯合國統計司出版的《世界統計袖珍手冊》，網址為 

https: / /unstats .un.org/unsd/publ ications/pocketbook/f i les /world-stats-

pocketbook-2021.pdf。

https://unstats.un.org/unsd/publications/pocketbook/files/world-stats-pocketbook-2021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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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 基 地 組 織 和 對 塔 利 班 實 施 的 制 裁 措 施 區 分 ， 使 兩 者 受 到 不 同

的 制 裁 ， 藉 此 打 擊 恐 怖 主 義 。 對 阿 富 汗 的 和 平 、 穩 定 與 安 全 構

成 威 脅 的 塔 利 班 個 人 和 實 體 ， 須 受 武 器 禁 運 、 旅 行 禁 令 及 資 產

凍結等制裁。  
 
 
香 港 與 阿 富 汗 的 貿 易 關 係  
 
6 .  二 零 二 一 年 ， 阿 富 汗 在 香 港 的 全 球 貿 易 伙 伴 中 排 行

第  166  位 ， 兩 地 之 間 的 貿 易 總 額 為 1 ,830 萬 港 元 ， 當 中 輸 往 阿

富 汗 的 出 口 總 值 為 1 ,820 萬 港 元 ， 由 阿 富 汗 進 口 的 貨 物 總 值 則

為 5 萬 港 元 。 香 港 與 阿 富 汗 的 貿 易 摘 要 如 下 ：  
 

 香 港 與 阿 富 汗 的 貿 易 額 [價值以港幣 (百萬元 )計 ]  註 2 
項目  二 零 二 零

年  
二 零 二 一 年  

( a )輸往阿富汗的出口總值  30.7 18.2 

(i) 港產品出口  0註 3 0註 4 
(i i) 轉口貨物  30.7註 5 18.2註 6 

( b ) 由 阿 富 汗 進 口 的 貨 物 總

值  
0.7註 7 0.05註 8 

貿 易 總 值 [ ( a ) +( b ) ]  31.4 18.3 
 
 
7 .  二零二一年，價值 170 萬港元的貨物由原產地阿富汗經

香 港 輸 往 內 地 ， 以 及 價 值 1 ,790 萬 港 元 的 貨 物 由 原 產 地 內 地 經

香港輸往阿富汗 註 9。 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 2 由於四捨五入關係，分項數字相加後未必等於所列總數。  
註 3 二零二零年，香港沒有產品出口往阿富汗。  
註 4 二零二一年，香港沒有產品出口往阿富汗。  
註 5 二零二零年，香港輸往阿富汗的主要轉口貨物項目為化學材料及產品 (53.6%)

和電訊及聲音收錄及重播器具及設備 (22.8%)。  
註 6 二零二一年，香港輸往阿富汗的主要轉口貨物項目為化學材料及產品 (35.9%)

和電訊及聲音收錄及重播器具及設備 (25.9%)。  
註 7 二零二零年，由阿富汗進口香港的主要貨物項目為非金屬礦物製品 (63.5%) 

和電訊及聲音收錄及重播器具及設備 (18.6%)。  
註 8 二零二一年，由阿富汗進口香港的主要貨物項目為非金屬礦物製品 (54.5%) 

和不按產品類型分類的特別交易及商品 (45.5%)。  
註 9 這 1,970 萬港元的貨物總值相等於阿富汗與內地貿易總值的 0.5%。該百分比

是根據中國海關統計數字及香港貿易統計數字估計。由於涉及兩組不同的數
據，所以該百分比只供參考用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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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聯 合 國 安 理 會 對 阿 富 汗 施 加 的 制 裁 ， 不 大 可 能 對 香 港 與

阿 富 汗 之 間 的 貿 易 造 成 顯 著 影 響 ， 原 因 是 兩 地 貿 易 涉 及 的 主 要

商 品 種 類 均 與 武 器 無 關 。 此 外 ， 鑑 於 兩 地 之 間 的 貿 易 額 相 當

小 ， 聯 合 國 安 理 會 對 阿 富 汗 施 加 的 制 裁 不 大 可 能 對 香 港 的 經 濟

造成重大影響。  
 
 
 
 
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  
二 零 二 二 年 四 月  




